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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共有人之應有部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共有人依其應有部分所得支配範圍，原則上及於共有物之全部

應有部分係指共有人對共有物所享有之特定權能

應有部分係指共有人對共有物之特定部分所享有之各種權能

土地共有人得自由處分其應有部分，其他共有人無優先購買權

2 乙、丙共同貸與新臺幣（下同）200 萬元予甲，甲並以自有之土地一筆，設定普通抵押權擔保該 200

萬元債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基於抵押權之從屬性，乙、丙分割債權後，乙、丙之債權均不受抵押權之擔保

乙、丙讓與債權之一部予丁後，丁取得之債權不受抵押權之擔保

甲之土地如有部分被徵收，乙、丙就未被徵收之部分，亦無抵押權

乙、丙之抵押權不適用共同抵押權規定

3 下列關於一身專屬給付之敘述，何者錯誤？

借用人非經貸與人之同意，不得允許第三人使用借用物

受僱人原則上未經僱用人同意，不得使第三人代服勞務

承攬人未經定作人同意，不得使第三人轉包工作

受任人非經委任人同意，或另有習慣，或有不得已事由，不得使第三人代為處理委任事務

4 甲將自己所有價值新臺幣（下同）100 萬元之 A 車出租於乙，尚未交付前，因急需用錢又將 A 車設

質於丙，並移轉占有，借得 20 萬元。其後甲與知情之丁訂立買賣契約，雙方約定 A 車價金 10 萬元。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對 A 車，向乙、丙、丁所為之各法律行為，皆完全有效

甲將 A 車為丙設定質權，應屬無效

乙得對丙主張丙自甲取得 A 車之質權不得對抗自己

丁自甲買得 A 車後，得請求乙將 A 車返還自己

5 甲 16 歲，因求學關係，長年居住於其父之友人乙（40 歲）家，甲乙兩人感情深厚，情同父子，對外

以父子相稱。甲經乙之同意，向丙購買價值新臺幣 10 萬元之電腦一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丙之電腦買賣契約，有效 甲丙之電腦買賣契約，無效

甲丙之電腦買賣契約，效力未定 丙得主張表見代理，甲應負授權人之責任

6 下列關於貨幣之債之敘述，何者錯誤？

甲為貨幣收藏家，向乙集郵社購買編號為「AB1234567C」之千元鈔票，該契約性質屬特定之債

甲為貨幣收藏家，向乙集郵社購買乙所有已失流通效力之多張舊版百元紙鈔中之一張，該契約性質

屬種類之債

債務人乙積欠債權人甲新臺幣（下同）200 萬元，因不滿甲對其催收債務之態度，於清償時，未經

通知，即以 20 萬枚 10 元硬幣為之，此時甲得以不適當方法給付為由，而拒絕受領

當事人雖約定於臺北，以美金支付買賣價金。買受人給付時，仍得按市價，以我國通用貨幣給付之

7 下列何者，性質上屬於債權請求權？

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所有人對惡意無權占有人滅失或毀損所有物之賠償請求權

鄰地上之工作物有傾倒之危險，土地所有人對鄰地所有人之損害預防請求權

土地所有人對鄰地所有人之移去或變更越界建築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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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甲乙為朋友，基於互信，乙將其所有 A 屋出租予甲，雙方以口頭訂立二年租賃契約，且僅口頭約定

每個月租金新臺幣（下同）21,000 元，除此之外並無任何特殊限制約定。甲之同事丙找不到合適房

子，於是甲將其所承租之 A 屋分租於丙，丙給付甲租金 10,000 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乙間之租賃契約無效

甲分租給丙之房間之衛浴設備故障，雖然分租給丙使用，但甲仍得請求乙修繕，乙不得拒絕

乙得逕向丙請求給付 10,000 元之租金

乙與丙向來不和，乙對於甲分租給丙一事，不甚滿意，乙得以甲違法分租為由，終止租賃契約

9 甲育有乙丙丁二男一女三人。乙自幼出養他人，丙與己婚後育有一子戊，丁結婚後搬離甲之住所。甲

與丙己同住，丙去世後，己不堪與甲共同生活，遂與戊搬離。嗣後，乙接甲到住處照顧。數年後甲死

亡，甲之遺產應由何人繼承？

由乙單獨繼承 由丁單獨繼承

由丁、戊共同繼承 由乙、丁、戊共同繼承

10 甲之自行車 A 被乙竊取後，丙復從乙處竊取 A 車騎乘。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得依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請求乙、丙連帶返還 A 車

乙得依占有物返還請求權請求丙返還 A 車

甲對乙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其消滅時效期間為五年

乙對丙之占有物返還請求權，其消滅時效期間為二年

11 甲以行使普通地上權之意思，於 A 地興建 B 屋居住逾 20 年。A 地為下列何種土地，甲得依取得時效

規定，請求登記為 A 地之地上權人？

未依法登記為公有或私有之林地 水利地

市立公園地 甲乙共有之土地

12 甲借款於乙，未約定返還期限，今甲欲請求乙返還該借款。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應定至少 2 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

乙一經甲催告，即負遲延責任

甲之返還請求權時效，自催告時，開始進行

甲向乙定期 1 個月以上期限催告後，其消費借貸關係，即行終止

13 甲幼年時期家境清寒，國小老師乙對甲一再鼓勵與照顧，甚至幫甲籌措學費，讓甲得以完成學業。甲

工作賺錢後，因感謝教師乙過去多年照顧，期待乙之子丙可以開車載老師出遊或方便就醫，贈與丙一

部汽車，尚未交付。惟嗣後發現丙遊手好閒，經常向乙要錢，若乙不給錢，則對乙施暴力。甲欲撤銷

對丙之贈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對丙所贈與之汽車，為無償之贈與。甲尚未移轉贈與物之權利，原則上甲得隨時撤銷其贈與

由於丙對乙有暴力傷害行為，故甲得依民法第 416 條規定，撤銷其贈與

若丙對甲欲撤銷贈與之行為不滿，而開車故意撞傷甲，甲受傷住院，不治死亡。甲之繼承人得撤銷

贈與人甲對丙之贈與

贈與之撤銷為單方意思表示，故撤銷權人單方向受贈人為撤銷意思表示即可，不須受贈人同意

14 甲、乙、丙三人區分所有 A 建物，依序各專有 A1、A2 與 A3 部分。甲、乙、丙三人約定：甲單獨使

用 A 建物屋頂平台，尚未登記，且未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乙將 A2部分讓與丁，並完成登記。

依民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關於甲單獨使用 A 建物屋頂平台之約定，純屬債權契約，其效力絕對不及於第三人丁

基於甲單獨使用 A 建物屋頂平台之約定，丁因此應容忍甲使用 A 建物屋頂平台

若關於甲單獨使用 A 建物屋頂平台之約定，不論明知或有無過失，因未登記在土地登記簿，則丁

仍得請求甲返還 A 建物屋頂平台於全體區分所有人

若丁受讓時不知關於甲單獨使用 A 建物屋頂平台之約定，且就其不知無過失，則得請求甲返還 A

建物屋頂平台於全體區分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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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下列關於鄰地通行權之敘述，何者正確？

甲之土地本來與公路有適宜之聯絡，但土地之一部分因受法院之強制執行，致使甲不能與公路為適

宜之聯絡，故甲得通行丙所有之周圍地以至公路

甲之土地本來與公路有適宜之聯絡，但因乙無權占用甲之部分土地，致使甲不能與公路為適宜之聯

絡，故甲得通行丙所有之周圍地以至公路

甲之土地本來與公路有適宜之聯絡，但因將土地之一部分讓與乙，致使甲不能與公路為適宜之聯

絡，故甲得通行丙所有之周圍地以至公路

甲之土地本來與公路有適宜之聯絡，但因甲自行拆除橋樑，致使甲之土地不能與公路為適宜之聯

絡，得通行乙所有之周圍地以至公路

16 乙於民國 111 年元旦租用甲所有 A 地建築房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請求甲為普通地上權之登記，依民法規定，應於契約成立後 2 個月內為之

地上權人乙連續 2 個月未支付地租，甲得終止其地上權

甲以地上權人乙欠租為由終止地上權時，無庸定相當期限催告乙

甲未將買賣條件通知地上權人乙，而就 A 地與丙訂立買賣契約並移轉登記於丙時，甲、丙契約不

得對抗乙

17 依民法第 8 條規定，下列關於得聲請死亡宣告之人之敘述，何者錯誤？

檢察官為維護公益，得獨立聲請死亡宣告，不受利害關係人意見之拘束

與失蹤人共有不動產之人，為該條之利害關係人

失蹤人之債權人為該條之利害關係人

失蹤人配偶之同居人，因有事實上利害關係，為利害關係人

18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規約時，其效力為何？

有效

無效

效力未定

當場表示異議之區分所有權人得訴請法院撤銷該決議

19 依民法規定，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下列關於主物與從物之敘述，何者錯誤？

主物與從物，是兩個獨立之物

就主物設定普通抵押權，效力及於其從物

因主物有瑕疵而解除契約者，其效力及於從物

從物有瑕疵時，買受人不得僅就從物之部分解除契約

20 下列關於法人之敘述，何者錯誤？

法人解散後，其財產之清算，原則上由董事為之

法人對於董事代表權之限制，為絕對必要記載事項

社團總會與董事為社團法人之必備機關

設立中法人有受遺贈能力

21 關於物之概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分離後之果實，原則上歸屬於果樹之所有人

從物為主物之構成部分，因此主物之處分及於從物

物之法定孳息，原則上歸屬於原物所有人

引擎為轎車之從物

22 甲無過失卻誤以為乙所有之 A 畫為 B 畫，乃委託丙依甲指示之意思向乙購買 A 畫，並授與代理權，

乙允諾出賣 A 畫於甲。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有意思表示錯誤之撤銷權 丙有意思表示錯誤之撤銷權

甲及丙均有意思表示錯誤之撤銷權 因丙無意思表示之錯誤，故甲無撤銷權

23 下列關於狹義無權代理之敘述，何者正確？

無權代理人對於惡意相對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無權代理人若無故意或過失，對於善意之相對人毋須負損害賠償責任

本人承認無權代理行為時，該代理行為始對於本人發生效力

本人對無權代理未為承認前，相對人得催告本人確答是否承認，本人逾期未為確答者，推定拒絕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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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關於代理權之撤回，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為法定代理權之消滅原因

代理權之撤回，為有相對人之單獨行為

代理權之撤回，應經相對人之同意，始生效力

代理權不得於其所由授與之法律關係存續中撤回之

25 經商失敗且妻離子散之甲於家中引火自焚，鄰居乙見狀乃打破甲家中門窗衝入火場救甲。甲死意堅

決，不肯離開火場。於火勢兇猛千鈞一髮之際，乙拉甲離開火場時，不得已致甲受傷。就此事件，甲

乙互相請求損害賠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得向乙請求受傷之損害賠償

甲得向乙請求甲家中門窗損害之賠償

乙得向甲請求為救甲被燒傷住院治療所生之醫療費用

乙得向甲請求燒傷住院致無法工作之損害賠償

26 甲於地下賭場積欠乙賭債新臺幣（下同）1000 萬元，變賣土地一筆所得價金清償賭債。又甲於約定

貨款清償期前一個月，提前付清貨款予出賣人丙。此外，甲因酒醉跌落溝渠，路人丁將其救起送醫，

數日後，甲給付 10 萬元給丁作為報酬。甲誤以為對戊仍有債務存在而為給付，惟實際上甲與戊間之

債務業已因清償而消滅。甲得對何人請求返還已為之給付？

乙 丙 丁 戊

27 下列關於分期付價買賣之敘述，何者正確？

分期付價買賣往往同時附所有權保留約款，以為價金債權之擔保，出賣人於全部價金受償前，保留

標的物之所有權

分期付價之買賣，依民法規定，買受人一旦有遲延給付時，出賣人得即請求給付全部價金

分期付價買賣之標的物，僅限於動產

分期付價買賣，應訂立書面契約，始得成立

28 下列何者非屬直接強制締約？

自來水公司供水契約 台電公司電力供給契約

中華郵政公司郵件遞送契約 航空公司旅客運送契約

29 下列關於債務承擔之敘述，何者錯誤？

第三人與債務人訂立契約承擔其債務者，非經債權人承認，對債權人不生效力

併存之債務承擔，承擔人係為原債務人提供履約保證之第三人，自不負同一保證責任

免責之債務承擔，從屬於債權之權利，原則上不因債務之承擔而妨礙其存在

併存之債務承擔，原債務人不脫離債之關係

30 富商甲欲購買丙建設公司所蓋之 A 豪宅，但為避人耳目，委託好友乙以乙之名義向丙購買，並登記

在乙名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因甲未授與乙代理權，故甲無法對丙主張 A 宅為其所有

甲未授與乙代理權，但甲乙間有委任關係存在，故甲得向乙請求移轉 A 宅之所有權於甲

甲未授與代理權於乙，但該 A 宅交易之委任契約，應以書面委任，始為有效，故甲不得向乙請求

移轉 A 宅之所有權

甲乙間成立間接代理

31 甲開刀住院，家屬因工作關係，無法術後在醫院照顧甲，於是跟看護乙公司簽約，由該公司之看護員

丙到醫院照護病人甲。其看護費用以日計價。丙照護三日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之家屬與乙看護公司成立看護契約，為勞務給付契約之一種

若甲之家屬發現丙並未具有看護經驗，甲之家屬得解除契約，毋庸給付三日看護之費用

甲之家屬雖以丙不具看護經驗而終止契約，仍應給付三日看護之費用

在該三日期間中，若甲情緒不穩，要求家屬親自過夜共同陪伴照顧，甲之家屬仍應給付該三日之看

護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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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甲乙丙丁 4 人共同約定成立「滿分家教中心」，各出資新臺幣（下同）80 萬元，總額 320 萬元，並

約定「未來家教課程各自依其專業領域負責開授，亦同時負責該課程之事務處理，家教中心前置準備

期間，由甲乙負責執行準備事務，甲乙得自行從合夥財產中提領 2 萬元當作準備工作之勞務報酬」。

從家教中心地點之尋找、租賃契約之訂立，至裝潢等工作，甲乙合作無間。下列關於事務執行之敘

述，何者符合合夥之規定？

甲乙應以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處理家教中心營運之前置工作

若出資額不足負擔後續之裝潢費用，為使家教中心如期開班授課，甲雖未得其他合夥人同意，得直

接向 A 銀行貸款

因為前置準備工作即花掉當初共同之出資額，為合夥事業之繼續營運，甲乙丙丁有增資之義務

甲得將其對合夥所積欠之出資額，與其應受之報酬額互為抵銷

33 甲向乙借款新臺幣（下同）100 萬元，丙、丁願意共同擔保甲之借款債務，共同與乙訂立連帶保證契

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保證契約為可分之債，丙、丁各對乙負擔 50 萬元

丙、丁為甲之連帶保證人，三人對甲之借款債務負同一責任，甲、丙、丁三人平均分擔借款債務

若丙對乙另有 30 萬債權，乙向丁請求清償時，丁不得以丙對乙之 30 萬債權主張抵銷

丙、丁對乙不得主張先訴抗辯權

34 甲為 A 地所有人，與乙就 A 地訂立使用借貸契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交付 A 地於乙，乙因此有權占有 A 地

甲交付 A 地於乙，乙將 A 地出租且交付於丙使用。對甲而言，丙無權占有 A 地

甲交付 A 地於乙，乙出賣 A 地且交付於丁。對甲而言，丁無權占有 A 地

甲交付 A 地於乙，甲其後移轉 A 地所有權於戊。對戊而言，乙有權占有 A 地

35 甲男有一女乙，丙女有一女丁。甲、丙皆喪偶，經朋友介紹後，決定結婚，婚後丙女生一女戊。丁、

戊及丁、乙之親屬關係分別為何？

丁、戊為二親等旁系血親，丁、乙無親屬關係

丁、戊為二親等旁系血親，丁、乙亦為二親等旁系血親

丁、戊為三親等旁系血親，丁、乙無親屬關係

丁、戊為三親等旁系血親，丁、乙三親等旁系姻親

36 甲於民國 111 年自己出資興建 A 屋，但未依法申請建築執照。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就 A 屋僅取得事實上處分權

甲之債權人乙取得執行名義後，不得聲請法院拍賣 A 屋

甲之債權人乙取得執行名義後，得聲請法院拍賣 A 屋，拍定人僅取得 A 屋之事實上處分權

甲為 A 屋所有人

37 下列關於認領之敘述，何者錯誤？

非婚生子女於生父死亡後，如生父無繼承人，得以社會福利主管機關為被告提起認領之訴

非婚生子女認領之效力，溯及於其出生時

非婚生子女之生父死亡後，檢察官得基於公益之理由提起認領之訴

非婚生子女與其生母之親子關係，無須認領

38 下列關於繼承債務之清償責任之敘述，何者錯誤？

被繼承人生前之債務，除法律另有特別規定或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外，全部自其死亡時起，由繼

承人承受

被繼承人死亡前三年內贈與繼承人之財產，應全部算入限定責任之責任財產範圍內

繼承人所繼承之債務，得僅就因繼承所得遺產之限度內，予以清償

繼承人無須向法院陳報遺產清冊，亦就繼承債務之清償，負有限責任

39 下列關於拋棄繼承之敘述，何者正確？

拋棄繼承，性質上屬單獨行為

拋棄繼承之 3 個月期間，無論繼承人是否知悉自己得繼承，皆從其知悉被繼承人死亡時，開始起算

於辦理拋棄繼承時，應書面通知次順序繼承人，並提出證明

提出繼承人名冊（繼承系統表），係以辦理拋棄繼承為其法定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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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甲於生前作成遺囑，將自己所有之 1 克拉鑽戒遺贈友人乙。但不久後，甲另結新歡丙，將該鑽戒贈與

丙並交付之。甲死亡時，遺產僅有新臺幣（下同）5,000 元現金。乙得否對甲之子女丁（唯一繼承人）

請求給付 5,000 元？

可。因乙對丁有履行遺贈請求權，此為債權之性質，丁應以所得遺產 5,000 元為限，對乙負清償責任

不可。因甲對乙之遺贈侵害丁之特留分，丁主張扣減後，僅給付 2,500 元予乙即足

不可。因遺贈標的物即鑽戒，在繼承開始時不屬於遺產；但乙得主張甲丙之無償行為害及乙對甲之

債權，而行使債權人撤銷權

不可。因甲在作成遺囑後，將遺贈標的物贈與丙，視為撤回遺囑

41 被繼承人甲死亡時，遺產為在 A 銀行之存款新臺幣（下同）100 萬元，此外對丙有債務 60 萬元，對

丁有債務 60 萬元，其繼承人為子女乙。乙並未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亦不知繼承債務之存在。丙

在甲死後 2 個月向乙請求清償，乙至 A 銀行辦理存款之繼承及提領手續，將 100 萬元全數領出後，

其中 60 萬元用於清償丙，剩餘之 40 萬元則存入自己在 B 銀行之帳戶。丁則遲至甲死後一年，始向

乙請求清償 60 萬元，此時乙之 B 銀行帳戶僅有 1 萬元。乙尚有在 C 銀行之帳戶存款 100 萬元。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乙提領甲存款存入自己帳戶之行為，屬於隱匿遺產情節重大，喪失限定責任之利益，故乙應清償丁

60 萬元

乙並未依法對繼承債權人之全部債權，就其數額，按比例計算，以遺產分別償還，乙應對丁償還，

丁應受清償而未受償之部分，即 50 萬元

乙未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債權人無從在公示催告期限前，報明債權，乙僅須以現存賸餘之所得

遺產清償繼承債務即可，亦即乙僅須清償丁 1 萬元

乙得辦理拋棄繼承，如此乙便不是繼承人，即無庸清償丁任何金額

42 下列選項中，乙之行為對甲不生效力者為何？

甲為受輔助宣告人，乙為輔助人，乙未經甲授權而以甲之名義，訂立安養中心入住契約

甲為 17 歲之未成年人，乙為甲之母，甲之父早年意外死亡，乙為籌措甲之大學學費，而以甲之名

義，向丙銀行貸款 20 萬元

甲為 1 歲嬰兒，乙為甲之母，甲之父意外死亡，丙否認甲之繼承權並排除其對遺產之占有，乙代理

甲向丙行使繼承回復請求權

甲為繼承人，乙為遺囑執行人，乙為履行遺贈，將遺產中之 A 車交付於受遺贈人丙

43 甲男與乙女結婚生有一子丙，丁男與戊女結婚生有一女己。丙己相戀結婚。下列關於當事人間婚姻效

力之敘述，何者錯誤？

若甲與丁為旁系血親四親等之表兄弟，則丙己之婚姻無效

若丙與丁為旁系血親六親等之表兄弟，則丙己之婚姻無效

若丙己結婚後，甲與戊相繼過世，乙丁若相戀結婚，並未違反民法近親結婚限制之規定

若丙己後來離婚，不久後乙過世，甲己若相戀結婚，其婚姻無效

44 下列敘述，甲與乙對丙「不」負連帶責任者為何？

甲為受監護宣告人，乙為甲之監護人，某日甲在有識別能力之情形下騎機車出門，闖紅燈而撞傷行

人丙

甲乙為夫妻，甲開設公司，為拓展公司生產線，該公司向丙銀行貸款新臺幣（下同）500 萬元，甲

就該借款與丙訂立保證契約

甲乙為共同繼承人，遺產有 30 萬元現金及對丙之債務 10 萬元，甲乙協議遺產分割之結果，由甲

取得所有遺產包含債務，丙對此協議不知情

甲公司之董事長乙，為償還公司債務，以詐欺方式低價收購甲公司之股票，致生損害於丙

45 下列行為，何者無庸向法院為之，即生效力？

甲被乙詐欺結婚，甲於發現詐欺後，擬撤銷婚姻

甲夫乙妻離婚後，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協議由乙妻任之

四十歲之甲，擬收養十歲之乙

甲之母死亡，留下巨額債務，甲擬拋棄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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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關於法院許可或裁判終止收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養父母死亡後，養子女得聲請法院許可終止收養

養子女浪費財產，養父母得聲請法院裁判終止收養

養父母故意犯罪受二年有期徒刑裁判確定，且未受緩刑宣告者，兒童及少年福利主管機關得請求法

院裁判終止收養

養子女為未成年人而對養父母為重大侮辱者，即使養父母請求法院裁判終止收養，法院仍得審酌養

子女最佳利益決定是否終止

47 甲男乙女為夫妻，未約定夫妻財產制。甲婚前財產新臺幣（下同）200 萬元，婚後繼承其父房產價值

1,000 萬元，婚姻關係存續中尚負債 300 萬元未清償。乙婚前財產 300 萬元，婚後亦繼承 500 萬元。

甲提起離婚訴訟，乙反訴婚姻無效。起訴時，甲有財產 2,000 萬元，乙有財產 1,000 萬元。法院判決

之結果，甲乙婚姻無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得向甲主張 150 萬元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乙得向甲主張 200 萬元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乙得向甲主張 300 萬元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因法院判決甲乙婚姻無效，故乙不得主張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48 甲男、乙女未婚生下丙子。關於丙之稱姓，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在甲尚未認領丙時，丙應從乙之姓

在甲認領丙後，丙應從甲之姓

在甲認領丙後，乙死亡，法院得依丙之請求，為丙之利益，宣告變更丙之姓氏為甲之姓

在丙成年經甲認領後，丙得自行變更姓氏為甲之姓

49 甲乙結婚後，生有一女丙，共同收養一子丁。二十年後，甲乙離婚，乙與丁訂立合意終止收養契約。

嗣後，甲乙參加丙於美國研究所之畢業典禮時，因飛機失事同時罹難，甲留下財產新臺幣（下同）600

萬元，乙留下財產 1200 萬元。下列關於遺產分配之敘述，何者正確？

丙取得 1500 萬元，丁取得 300 萬元 丙取得 1200 萬元，丁取得 600 萬元

丙取得 1000 萬元，丁取得 800 萬元 丙丁各取得 900 萬元

50 甲與乙、丙、丁訂立意定監護契約。甲指定乙與丙執行有關護養療治事項。甲指定丁執行財務管理事

項。甲受監護宣告後，乙經法院許可辭任。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院許可辭任時，應另行選定執行護養療治事務之監護人

由丙繼續執行護養療治之事務

由丙、丁共同執行一切監護事務

乙與丙為一體，乙一人辭任，效力及於丙。由丁單獨任監護人

51 關於法庭公開審理之原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於婚姻無效確認訴訟，經當事人兩造同意始得不在公開法庭審判

為整理本案之爭點，受任為訴訟代理人之兩造律師，在訴訟程序外，一律不得於受訴法官不在場之

適當場所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

法院為判斷公務員所掌之文書有無拒絕提出之正當理由而命其提出時，以不公開之方式行之

第三審行言詞辯論時，一律應採法庭公開之形式

52 甲列乙為被告，起訴請求乙返還 A 地，陳稱：乙向甲承租其所有之 A 地，租期屆滿後仍拒不返還云

云。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基於法官知法原則，法院不得以甲未自行表明請求權基礎為由，駁回甲之訴

法院應曉諭甲得主張所有物返還請求權、租賃物返還請求權，以便甲利用同一訴訟程序徹底解決紛爭

如甲明確表示僅主張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法院應受其拘束，以尊重甲之程序處分權

在乙辯稱兩造間 A 地租賃契約因默示更新而繼續存在時，法院不得闡明乙提起反訴，請求確認租

賃關係存在，以謀求訴訟經濟

53 關於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第二審判決不服，提起上訴，而未委任律師者，第二審法院應定期先命補正。逾期未補正者，

第二審法院即應以上訴不合法裁定駁回之，不必經過第三審

在民事及家事訴訟程序，事實審受訴法院之審判長得准許不具律師資格之專家為訴訟代理人

法律並無容許受訴法院得為原告選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規定

在第三審行言詞辯論程序時，兩造均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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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甲列乙為被告，起訴請求乙給付新臺幣（下同）20 萬元，陳稱：乙某日向甲借貸 20 萬元，屆期未返

還云云。經審理後，法院認丙係該筆款項之貸與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院應命甲補正當事人適格 法院應以訴為無理由，判決駁回甲之請求

法院應依職權將丙列為當事人 法院應曉諭甲變更原告為丙

55 關於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以租賃關係終止為原因請求返還租賃物之訴，屬因租賃權涉訟，故其租賃定有期間者，以權利存續

期間之租金總額為準

因分割共有物涉訟，以原告因分割所受利益之價額為準，非依共有物全部之價額定之

債務人提起執行異議之訴者，以其所主張執行名義消滅或妨礙其請求權之範圍，定訴訟標的之價額

因債權之擔保涉訟者，以所擔保之債權額為準；但如供擔保之物其價額少於債權額時，以該物之價

額為準

56 甲列乙為被告，於 105 年 11 月 1 日起訴，聲明求為判決：被告應將 A 屋返還予原告，並應自 105 年

6 月 1 日起至 A 屋返還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 萬元，主張事實及理由略為：乙於

103 年 10 月 1 日承租甲所有之 A 屋，約定租期為 2 年、租金額為每月 10 萬元應按月付清，不料乙

自 105 年 6 月份起積欠租金至今未付，現在租期已經屆滿，又拒不還屋，所以除應返還該屋外，並

應照租金額計付損害金於甲，為此請求判決如訴之聲明等語，此訴訟經受訴法院為本案審理後，於

105 年 12 月 30 日辯論終結，並於 106 年 1 月 7 日宣示判決主文如原告訴之聲明所示。關於給付之

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原告訴之聲明全部係請求法院為現在即時之給付判決

判決主文內所含「被告應自 105 年 12 月 31 日起至返還 A 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 10 萬元」部分，

屬於將來給付之判決

判決主文內所含「被告應自 105 年 12 月 31 日起至 106 年 1 月 7 日按月給付原告 10 萬元」部分，

不屬於將來給付之判決

判決主文內所含「被告應自 105 年 10 月 1 日起至返還 A 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 10 萬元」部分，

全屬將來給付之判決

57 甲列乙為被告，聲明求為判決命乙返還 A 車，陳述：甲所有之 A 車被乙竊走，為此請求返還所有物

等語（本訴訟）。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在本訴訟之爭點整理程序，甲可再聲明：如 A 車返還之執行無效果時，乙應賠償甲若干元

在本訴訟之爭點整理程序，乙辯稱：其已於甲起訴前將 A 車出售並交付予丙云云，此時甲可再聲

明：如本訴訟之請求為無理由時，請求判決命乙賠償甲若干元

甲起訴時可於本訴訟合併聲明：如 A 車返還之執行無效果時，乙應賠償甲若干元，以及如本訴訟

之請求為無理由時，請求判決命乙賠償甲若干元

在本訴訟之爭點整理程序，乙辯稱：其已於甲起訴前將 A 車出售並交付予丙云云，此時甲不可將

本訴訟之請求，變更為請求判決命乙賠償甲若干元

58 甲列乙為被告，起訴聲明求為判決命乙給付甲新臺幣（下同）40 萬元，陳述：乙於某日向甲借貸 100

萬元，已屆清償期全未返還云云（本訴訟、前訴訟）。就該借款 100 萬元是否交付之事實，兩造有所

爭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未併聲明請求判決 60 萬元，而僅為上開聲明，其起訴之合法性不因此而有欠缺

在本訴訟繫屬之程序上，甲又增加請求判決命乙給付其餘借款 60 萬元時，不必徵得乙之同意

在本訴訟經法院判決認定當事人間並未成立上開借貸契約，所以甲對乙之 100 萬元借款債權全不

存在，乃駁回甲之訴確定後，如甲又對乙提起後訴訟請求返還前訴訟未經聲明之借款餘額 60 萬元，

並未提出新事證，則法院應駁回後訴訟之請求

在前訴訟經法院以上開借貸 100 萬元債務存在為由判決甲勝訴確定後，如甲又對乙提起後訴訟請

求返還前訴訟未經聲明之借款餘額 60 萬元，則在後訴訟程序上，乙不論有無提出新事證，均得再

爭執該借款交付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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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甲依買賣契約訴請乙給付損害賠償新臺幣（下同）800 萬元及懲罰性違約金 200 萬元。甲於訴訟中主

張其與乙訂有違約金之約定，且有可歸責於乙之事由，致交付貨物遲延，乙應賠償其所受損害 800 萬

元，並給付懲罰性違約金 200 萬元。乙於訴訟中主張其確曾與甲訂立買賣契約，但無遲延交付貨物，

且所訂立之違約金約定為損害賠償總額之預定，而非懲罰性違約金。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乙是否有締結買賣契約為本件訴訟之事實上爭點

違約金之性質為損害賠償總額之預定或懲罰性違約金為本件訴訟之事實上爭點

乙是否有交貨遲延為本件訴訟之事實上爭點

甲、乙是否有違約金之合意為本件訴訟之法律上爭點

60 甲列乙為被告，訴請判決命乙最少應給付甲新臺幣（下同）30 萬元，主張：甲於 110 年 2 月 1 日遭乙駕

車撞傷，導致嚴重之骨折，為此花用醫療費用數十萬元，受害之身體部位仍續加劇中，為此起訴等語。

對此，乙請求駁回甲之訴，抗辯：乙駕車並無過失，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請求之賠償金額雖不盡明確，但受訴法院不得認為其訴之聲明不備起訴之程式要件而予以駁回

本件訴訟於 110 年 5 月 30 日辯論終結後，經判決乙應賠償甲 30 萬元終告確定，在乙尚未依此判

決為給付賠償金以前，甲發現其因 110 年 2 月 1 日乙駕車衝撞受傷之程度自 110 年 7 月 1 日起又

更嚴重，以致再增加支出前判決所未曾斟酌之醫療費用 15 萬元，就此增加支出之醫療費用，甲得

另起訴請求變更前判決所宣示之賠償金額

在受訴法院調查兩造所聲明之證據後，形成心證認為甲所受損害金額為 50 萬元時，得逕判決：乙

應賠償甲 50 萬元

法院在調查、斟酌鑑定報告之內容後，形成心證認為甲所受損害亦因其自己未遵守交通規則所造成

時，應將此事實曉諭兩造為辯論

61 甲列乙為被告，於 110 年 3 月 1 日起訴請求判決命乙返還 A 地，主張：A 地為甲所有，被乙擅自占

用，拒不返還予甲，為此甲起訴主張所有物返還請求權等語（本訴訟）。對此，乙於同年月 25 日言

詞辯論期日聲明求為判決駁回甲之請求，陳述：乙未占有 A 地，不負返還義務云云。假使於同年月

10 日甲將該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丙之名義所有。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甲已非該地所有權人，所以受訴法院應以當事人不適格為理由，將甲之請求駁回

法院在已查明上開移轉予丙之事實時，不必依職權將本訴訟案情及關涉丙利害之爭點通知丙

丙受本訴訟繫屬之通知後，認為其就 A 地所有權有法律上應受保護之利益可主張時，不得在本訴

訟程序上將甲及乙列為共同被告，訴請就丙可主張之權利為判決

如受訴法院以乙雖占有 A 地但甲於本訴訟繫屬中已將該地所有權移轉予丙，故甲對乙無所有物返

還請求權等旨為理由，判決甲敗訴確定後，丙得再基於其自己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訴請判決命乙

將 A 地返還予丙

62 甲對乙訴請返還借款新臺幣 100 萬元，在訴訟繫屬中，甲將該借款債權讓與丙，並將讓與之事實通

知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喪失原告適格

乙如抗辯甲已將債權讓與丙，故在訴訟上不得主張該債權，法院應駁回其訴

甲如獲得勝訴確定判決，丙得以該判決為執行名義聲請對乙為強制執行

在甲受敗訴判決確定之情形，如丙未獲參與訴訟之機會，縱未循第三人撤銷訴訟程序請求救濟，亦

不受該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所及

63 甲訴請判決命被告乙返還新臺幣（下同）50 萬元，主張：乙於 110 年 2 月 1 日向甲借用 50 萬元，約

定應於同年 5 月 30 日以前償還，當場收受甲交付該款後，卻不於履行期屆至後還錢等語。對此，乙

在言詞辯論時請求駁回甲之訴，否認甲有交款之事實，並抗辯縱使甲已交款，乙已清償。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在乙經法院闡明，猶未敘明其有何已清償借款之具體事實及相關證據時，則法院得不以乙所抗辯之

清償事實為判決基礎

在乙就其與甲有約定應在 110 年 5 月 30 日以前償還借款之事實不為爭執時，受訴法院不得以此事

實為判決之基礎，而須就此事實存否再行調查證據

就甲未受清償之事實，甲不負舉證責任

甲如經法院闡明後，猶未提出有關其已交付借款予乙之證據，則法院可逕判決駁回甲之本案請求，

無須審酌有無約定償還借款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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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關於證據保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證據保全之管轄法院，應係提起本案訴訟或證物所在地之法院

保全證據之聲請，應表明保全之證據、依該證據應證之事實及應保全證據之理由

關於法院准許保全證據之裁定，應表明該證據及應證之事實

對於法院准許與駁回保全證據聲請之裁定，受不利裁定之當事人得提起抗告

65 甲訴請乙給付新臺幣（下同）100 萬元，主張乙於某日向其借貸 100 萬元，並簽發同額支票以資清

償，屆期經提示未獲兌現，依票款請求權為請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法院應闡明甲是否要主張借款返還請求權

甲得追加借款返還請求權為訴訟標的

在乙抗辯甲之票款請求權已罹於消滅時效，而甲向受訴法院表明其不請求併就借款返還請求權為

判決時，法院應闡明乙是否要對甲提起確認該借款債權不存在之反訴

甲雖未併請求就借款返還請求權為判決，但乙抗辯其不負有該借款債務時，乙得對甲提起請求確認

該借款債權不存在之反訴

66 關於移付調解，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在承攬人對定作人訴請給付報酬金事件，為了整理工程有無瑕疵之爭點，得由法院依職權將事件移

付調解

經第三審法院發回更審之訴訟事件，法院亦得依兩造合意將事件移付調解

訴訟事件經法院移付調解者，於調解成立後，當事人主張其有無效之原因時得請求繼續審判

在離婚協議無效確認訴訟事件，如經兩造同意得為兩次以上之移付調解

67 在甲有意基於新臺幣（下同）40 萬元之借款償還請求權，起訴請求乙償還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於起訴時得表明其訴之聲明為「被告最少應給付原告 8 萬元」

如甲起訴時為未成年人卻未經合法代理，其訴經本案審理之結果，乙遭受敗訴判決確定時，乙亦得

主張甲有該項未經合法代理之情形而提起再審之訴

甲及乙有意利用訴訟程序解決紛爭時，不得合意請求受訴法院適用小額訴訟程序為審理

甲起訴後，於法院試行和解時，得與乙合意請求受命法官在 10 萬元至 15 萬元之間酌定應返還之

借款額

68 甲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起訴請求被告乙應給付其新臺幣 5 萬元，法院依應適用之

訴訟程序審理後，認甲之請求全部有理由，乃為甲全部勝訴之判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臺北地院所為甲勝訴之判決書僅記載主文，不記載判決理由，並無不合法

臺北地院就訴訟費用所為判決，除了命負擔之對象及比例外，必須確定其費用額

本件判決不論原告甲有無聲請為假執行之宣告，臺北地院均應依職權宣告原告得假執行

若乙對本件判決不服者，得於判決書送達後 20 日之不變期間內，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

69 當事人在通常訴訟程序第二審所為之訴訟行為，關於其效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第一審法院以被告就原告主張已交付借款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視同自認，認原告就其已

交付借款予被告之事實無庸舉證，並判決被告敗訴。被告就其敗訴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若其欲

在第二審程序否認前開視同自認之事實，須舉證證明視同自認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並經撤銷

自認後，始得為之

因車禍事故所生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被告在第二審程序主張依兩造所提事證資料，可看出原告

與有過失之事實，乃在第二審程序提出原告與有過失之防禦方法，第二審法院不得以其在第一審程

序未提出而駁回其抗辯

原告請求被告清償借款，第一審判決原告勝訴，被告提起上訴，並在第二審程序進行中向原告為清

償。此項清償之事實是在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未提出之新防禦方法，依法不得提出，第二審法

院應駁回之，以免被告利用上訴後清償而獲取勝訴判決，對原告不公

當事人在第二審程序違反規定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第二審法院應駁回之。但如他造就此項程序

上瑕疵表示無異議，則因責問權喪失而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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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關於第二審法院得否將事件發回第一審法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在原告甲妻列乙夫為被告，請求家事法院判決准兩造離婚並移轉 A 屋所有權登記之事件，兩造於

第一審訴訟程序均未抗辯受訴法院不得為審判，經本案判決而提起合法上訴後，受理上訴之第二審

法院得依職權以原法院不得為審判為理由，逕將該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發回第一審法院

原告依第一審法院裁定所核定之訴訟標的價額繳足裁判費，而兩造均未對該裁定為抗告，於原告受

本案判決全部勝訴，經被告提起上訴後，受理上訴之第二審法院認為原審所命繳納之裁判費有不足

時，須將原判決廢棄並將該事件發回第一審法院，由第一審法院定期命原告補正

地方法院獨任法官誤用通常訴訟程序審理簡易訴訟事件而作成本案判決後，經當事人上訴於第二

審法院時，第二審法院應將該事件發回地方法院簡易庭重新適用簡易程序為本案審理

地方法院獨任法官誤用簡易訴訟程序審理通常訴訟事件，兩造就本案請求有無理由為攻擊防禦而

作成本案判決後，經當事人上訴於第二審法院時，第二審法院不得以原審法院適用程序錯誤為由，

將該事件發回地方法院重新適用通常訴訟程序為審理

71 原告甲基於買賣標的物交付請求權起訴，請求判決命被告乙交付某名畫一幅，經第一審判決甲勝訴

後，乙提起上訴；在第二審法院審理中，該名畫遭火燒毀，甲乃以情事變更為由，改為請求乙返還價

金。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所為返還價金之請求，非屬訴之變更，應屬合法

倘第二審法院認甲所為返還價金之請求為無理由時，其判決主文應撰寫為甲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倘第二審法院認甲所為返還價金之請求為有理由時，應將原判決廢棄

甲如徵得丙及乙之同意，得在第二審主張系爭名畫係遭丙放火燒毀，而追加丙為被告請求其賠償損害

72 被告於第一、二審均受敗訴判決，乃委請甲律師提起第三審上訴。原告為防禦權利，亦委託乙律師為

訴訟代理人。關於第三審律師酬金，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第三審為駁回被告上訴之判決後，被告得聲請法院核定甲之第三審律師酬金，以作為確定訴訟費用

額之依據

原告於第三審雖獲勝訴確定判決，但因其為被上訴人，依法非必委託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不可，其支

出之乙律師酬金，非為訴訟費用，自不得聲請法院核定

當事人聲請法院核定第三審律師酬金，法院縱認委任契約書為真，亦不受其上所載報酬數額之拘

束，但不可核定更多

第三審律師酬金之核定，關涉訴訟費用之計算，故應由第一審法院於確定訴訟費用額時一併核定

73 就下列情形，經當事人提起第三審合法上訴後，第三審法院所為下列判決，何者正確？

第二審法院誤甲之上訴為合法，廢棄第一審所為甲敗訴之判決，改判對造乙應返還 A 地，乙提起

第三審上訴。第三審法院廢棄原判決，發回原第二審法院

第二審法院逾甲請求之範圍所為之訴外裁判，經乙據以為上訴理由，提起第三審上訴。第三審法院

廢棄原判決，發回原第二審法院

乙於第二審訴訟程序中就訴訟標的為認諾，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法院所為甲敗訴之判決，駁回上

訴，甲提起第三審上訴。第三審法院廢棄原判決，自為甲勝訴之判決

第二審判決維持第一審所為甲敗訴之判決，駁回甲上訴，甲以該第二審判決不備理由為由，提起第

三審上訴。第三審法院雖認甲請求為無理由，然原判決確有不備理由之情，故廢棄原判決，發回原

第二審法院

74 關於再審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在民事訴訟法上通常訴訟事件，對於第二、三審法院就同一事件所為之確定判決，以其適用法規顯

有錯誤為由，提起再審之訴者，專屬各該判決之原第二、三審法院分別管轄

對於家事法院就家事非訟事件所為本案確定裁定，不得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再審之規定

在有關認領子女事件之家事調解程序，當事人解決事件之意思已甚接近且對於事實並無爭執，乃合

意聲請家事法院為本案裁定，此項裁定經確定者，不得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再審之規定

在民事訴訟法上通常訴訟事件，對於第二、三審法院就同一事件所為之確定判決，以發現未經斟酌

之證物為由，提起再審之訴者，專屬原第二審法院合併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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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對於法院所為之裁定，下列何者得提起再抗告？

本案訴訟為請求清償借款新臺幣（下同）100 萬元之通常訴訟事件，抗告法院對於第一審法院准予

假扣押裁定之抗告，所為抗告有理由之裁定

原告請求判准原告與被告離婚之事件，抗告法院對於第一審法院裁定駁回法官迴避聲請之抗告，所

為抗告無理由之裁定

抗告法院因抗告人未依法預納抗告裁判費，所為駁回抗告之裁定

本案訴訟為請求給付票款 10 萬元之小額訴訟事件，抗告法院對於第一審法院核定訴訟標的價額裁

定之抗告，所為抗告無理由之裁定

76 關於保全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定暫時狀態處分以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限，且應能證明該關係存在

假處分之原因應釋明之，如已為釋明但仍有不足，法院得命當事人供擔保後為假處分

定暫時狀態處分除別有規定外，準用假執行之規定

當事人不得向本案訴訟繫屬之第二審法院聲請假扣押

77 甲 60 歲與其女乙同住，另有子丙在外生活，甲可以自理生活，但常出門會走失，找不到回家的路，

也曾被詐騙辦理手機門號，乙不堪其擾。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聲請對甲為監護宣告，法院認甲應受監護宣告，選定乙為監護人，丙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法院之裁定僅需送達乙、丙即可

乙聲請對甲為監護宣告，法院審理後，認甲未達應受監護宣告之程度，但有輔助宣告之原因，未經

聲請，不得裁定甲為受輔助宣告之人

甲受輔助宣告後，經過 3 年，身心情況惡化，不認得乙、丙，且無法自理生活，法院得依職權將甲

之輔助宣告，變更為監護宣告

乙聲請對甲為監護宣告，法院選任丙為監護人，丙得以其罹患癌症，不能執行監護為由，聲請法院

許可其辭任

78 甲、乙於 98 年 1 月 1 日結婚，甲曾於 108 年間，以乙為被告，起訴請求確認婚姻無效（下稱前訴

訟），然於法院調解程序成立調解，調解筆錄載明：「甲、乙同意自 108 年 10 月 1 日起分居，甲之

其餘請求拋棄」。嗣甲於 110 年間，再對乙起訴請求確認婚姻關係不存在（下稱後訴訟），主張甲、

乙結婚不具備公開儀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乙於 108 年 10 月 1 日成立調解時，甲已拋棄其餘請求，該調解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甲提

起後訴訟請求確認婚姻關係不存在，顯不合法，法院應予駁回

若乙於後訴訟認諾婚姻關係不存在，法院應為甲勝訴之判決

甲、乙於後訴訟均由本人到場，可以成立訴訟上和解：「確認兩造婚姻關係不存在」

乙於後訴訟雖承認「甲、乙結婚無公開儀式」之事實，但不生自認之效力

79 甲夫、乙妻育有未成年子丁，甲、乙分居多年並曾於 110 年 3 月 1 日簽訂扶養費協議，甲同意按月

給付乙新臺幣（下同）2 萬元做為丁之扶養費，惟甲自 110 年 10 月 1 日起即未依協議履行，乙依上

開協議向法院請求甲給付扶養費或聲請法院酌定丁之扶養費用，甲則抗辯受脅迫而簽訂協議，並撤

銷該受脅迫之意思表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乙依扶養費協議請求甲給付扶養費，屬民事訴訟事件，不得由家事法院審理

乙依扶養費協議請求甲給付扶養費事件，就「甲是否受脅迫而簽訂扶養費協議」之爭點，應適用辯

論主義

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為暫時處分，命甲先按月給付丁扶養費 1 萬元，並由乙受領之

法院受理乙聲請酌定丁扶養費事件，不受乙聲明金額之拘束

80 甲夫、乙妻育有受婚生推定之丙、丁、戊等 3 名子女。乙妻主張丙實際上是其與庚所生，非受胎自甲

之婚生子女。關於否認子女之訴當事人適格，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由甲提起否認子女之訴者，應以乙及丙為被告，若乙於甲起訴前死亡者，得僅以丙為被告

甲於知悉丙非婚生子女 10 個月後死亡，丁得自甲死亡日起 1 年內，以乙及丙為共同被告，提起否

認子女之訴

甲提起否認子女之訴後，於程序進行中死亡，繼承人丁、戊當日知悉後，得於知悉時起 10 日內向

法院聲明承受訴訟

甲知悉丙非婚生子女 6 個月後，於提起否認子女之訴前，乙及丙均死亡者，因欠缺對造當事人，甲

不得再提起否認子女之訴


